
財政部暨所屬機關績效評核標準表

一、單位績效目標（60﹪）

評 核 標 準 配 分 評   分   標   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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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挑戰性

（包含困難

度、複雜度

及創新性）

30 1、各機關(單位)所設定績效目標之工作性質如屬於例行性、

事務性、管制性業務者或所訂績效評核指標如係以過程性

為主，依工作期程辦理即可達成目標者，以核給基準分

25分為原則。

2、各機關(單位)所設定績效目標以研(修)訂法規為主者，其

給分原則如下：

（1）所研(修)訂之法規係以送立法院完成立法為目標者，以

核給 30分為原則。

（2）所研(修)訂之法規係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為目標

者，以核給 29分為原則。

（3）所研(修)訂之法規須報經行政院核定者，以核給 28分為

原則。

（4）所研(修)訂之法規係由本部依權責核定者，以核給 26分

為原則。

3、對於訂定之績效評核指標有具體量化數據者，依所訂本年

目標值與本部規定之標準或該機關(單位)上年度執行績效

相較結果給分：

（1）與本部規定之標準相較：

   a、所訂目標值與本部訂定之標準相同者：核給 25分。

   b、所訂目標值高於本部訂定之標準 20%以上者，核給 26分

。

C、所訂目標值高於本部訂定之標準 40%以上者，核給 27分

。

d、所訂目標值高於本部訂定之標準 50%以上者，核給 28分

。

e、所訂目標值高於本部訂定之標準 60%以上且具挑戰性者

，核給 29分。

   

f、所訂目標值高於本部訂定之標準 70%以上且具挑戰性

者，核給 30分。

（2）與該機關(單位)上年度執行績效（含上年度未列為績效

目標，惟已執行該項業務者）相較：

   a、所訂目標值與上年度績效相同者，核給 25分。

   b、所訂目標值較上年度績效成長 3%以上者，核給 26分。

   C、所訂目標值較上年度績效成長 5%以上者，核給 27分。

   d、所訂目標值較上年度績效成長 10%以上者，核給 28分。

  

e、所訂目標值較上年度績效成長 15%以上且具挑戰性者

，核給 29分。

   f、所訂目標值較上年度績效成長30%以上且具挑戰性者，

核給30分。

4、機關(單位)所設定績效目標如屬質化或非上開1至3項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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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者，其給分原則如下：

（1）基準分：25分

（2）合乎下列標準之一者，每項增給1分。

a、該項目屬無前例可循之開創性工作。（如民意機關決議

、政府政策決定、法令制訂、新興專案等）

b、延續性工作有精進及新作法或本年度執行品質較上年度

明顯提高。

c、工作要求之完成期限較正常狀況具有緊迫性。

d、工作涉及與其他機關（構）間之溝通協調聯繫，程度繁

雜困難者。

e、業務辦理需多方蒐集彙整大量中外資訊。

f、工作辦理涉及諸多不可控制影響因素。

g、其他(由受評單位自行說明)

5、各機關（單位）所訂單位績效目標挑戰性之自評分數應以2

6分至28分為原則，超過28分者必須具體說明特殊性（含挑

戰性及困難度）。

6、各機關(單位)就所設定績效目標之各項評核指標得依各該

指標所具挑戰性程度，訂定權重並敘明理由。

（二）目標達成度 40 1、逐項檢查各項單位績效目標之評核指標達成情形，並以各

評核指標之平均達成度為該項單位績效目標之達成度。

2、達成度達到原訂目標者給30分。

3、達成度超過原訂標準者，按下列標準加分：

（1）超過原訂標準，在10％以內者加1分。

（2）超過原訂標準，在20％以內者加3分。

（3）超過原訂標準，在30％以內者加5分。

（4）超過原訂標準，在40％以內者加6分。

（5）超過原訂標準，在50％以內者加8分。

（6）超過原訂標準50％者，加10分。

4、達成度未達原訂標準者，按下列標準減分：

（1）未達原訂標準，在10％以內者減2分。

（2）未達原訂標準，在20％以內者減5分。

（3）未達原訂標準，在30％以內者減8分。

（4）未達原訂標準，在40％以內者減12分。

（5）未達原訂標準，在50％以內者減15分。

（6）未達原訂標準50％以上者，減30分。

5、各機關（單位）於年度終了時，如有因不可抗力因素或政

策變更等致目標未達原訂標準時，應詳述理由送本部人事

處彙整，提本部績效評核小組審議衡酌計分。

6、各機關(單位)以研(修)訂法規為績效目標者，其訂(修)定

法律案如於當年11月至12月間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得就目

標達成度提書面說明送本部人事處彙整，提本部績效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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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審議衡酌計分。

7、經審核單位初評各機關(單位)目標達成度資料如有不正確

情形，提本部績效評核小組審議衡酌減分。

（三）目標執行進

度

30 1、年度終了時，實際執行進度較預定進度提前完成，且年度

進行中，各季辦理進度均無落後情形者，得分26-30分。

2、年度終了時，實際執行進度與預定進度符合，且年度進行

中，各季辦理進度均無落後情形者，得分25分。

3、年度終了時，實際執行進度與預定進度符合，但年度進行

中，前三季辦理進度有落後情形時，每有落後情形一次，

從25分開始減3分。

4、年度終了時，實際執行進度較預定進度落後，且年度進行

中，前三季辦理進度有落後情形時，每有落後情形一次，

從20分開始減3分。

5、各機關（單位）於年度終了時，如有因不可抗力因素或政

策變更等致目標執行進度落後時，應詳述理由送本部人事

處彙整，提本部績效評核小組審議衡酌計分。

6、各機關(單位)以研(修)訂法規為績效目標者，其訂(修)定

法律案如於當年11月至12月間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得就目

標執行進度提書面說明送本部人事處彙整，提本部績效評

核小組審議衡酌計分。

7、經審核單位初評各機關(單位)目標執行進度資料如有不正

確情形，提本部績效評核小組審議衡酌減分。

二、共同性評核項目（30﹪）

項     目 配 分 評   分   標   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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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文處理時效 25 1、當年度（1至10月）一般公文發文平均天數與行政院各部會

（1至10月）一般公文發文平均天數之平均值相較，低於平

均值者（含與平均值相同）者，給基準分90分；高於平均

值，低於2.5天者，給基準分88分；高於平均值，2.5天以

上未達3天者，給基準分86分；高於平均值，天數3天以上

者，給基準分80分。

【行政院各部會平均值請至檔案管理局網頁http://www.arc

hives.gov.tw/文書流程管理/公文時效統計查詢】

2、當年度（1至10月）一般公文發文平均天數1天（不含）以

上者，與前1年度同期相較，以前項評核之基準分（90、88

、86或80分作增減），縮短25%以上者，增加0.2分；增加2

0%以上者，減少0.2分，未達上述縮短或增加幅度時，則維

持基準分。

3、當年度（1至10月）一般公文發文平均天數1天（含）以下

者，與前1年度同期相較，以前項評核之基準分（90、88、

86或80分作增減），縮短30%以上者，增加0.2分；增加25%

以上者，減少0.2分，未達上述縮短或增加幅度時，則維持

基準分。

＊公文處理時效增減率計算公式：

  【（當年度一般公文發文平均天數－前1年度一般公文發文

平均天數）／前1年度一般公文發文平均天數】×100﹪

（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

4、彈性評分項目，請依附表提供量化數據資料，以10分為限

綜合衡量酌予增分。

5、各機關（單位）自行評分後，由本部綜合規劃司依文書處

理流程及行政院公報管理作業相關規定統一複核，並另就

下列事項列為複核重點（由前各項加總分數扣減）：

（1） 公文誤分或屢經改分，致延誤時效者：

a. 普通件延誤1日扣0.3分。

b. 速件延誤1日扣0.4分。

c. 最速件延誤1日扣0.5分。

d. 緊急公文延誤1日扣1分。

延誤1日以上扣分以此類推。（請有關單位及秘書處提供

相關公文流程）

（2） 部次長裁示交辦事項、重要會議資料或急要案件之彙辦

，延誤時效者，1案延誤0.5日（含）以下扣0.5分，延

誤0.5日以上至1日（含）扣1分（包含假日計算），以

此類推。（請有關單位提供相關說明）

（3） 處理監察或立委案件逾期：每件扣0.2分。

（4） 公文處理有先存後辦，或其他規避稽催之情形者，酌扣

1分以上。

（5） 公文處理流程未完整登錄公文系統，酌扣2分以上。

（6） 未能審慎控管專案管制案件之申請，致有浮濫情形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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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者，酌予扣分。

（7） 一般公文超過30日以上辦結者，酌予扣分。

（8） 公文處理未依「文書處理手冊」及「文書流程管理作業

規範」規定辦理者，酌予扣分。

（9）刊登行政院公報正確率：當年度(1至10月)刊登行政院公

報統計件數中，錯誤態樣屬「補登」者，每1件扣1分；屬

「退件」、「補件」、「去函更正」及「提要表不正確」

者，每1件扣0.1分。

(二)推動終身學習 25 1、終身學習時數： 

（1）該年度（1至10月）各機關(單位)平均學習時數（含數位

學習時數）達50小時者，給基準分30分，每增加1小時加

1分，最高加至60分。

（2）該年度（1至10月）各機關(單位)平均學習時數（含數位

學習時數）未達50小時者，每減少1小時，從基準分30分

，減1分。

（3）該年度（1至10月）各機關(單位)平均數位學習時數未達

5小時者，每減少1小時減2分。

（請各機關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查詢至該

年度10月31日止之學習時數；部內單位由本部人事處提

供。）

2、性別主流化訓練：該年度（1至10月）各機關(單位)職員參

訓2小時以上比例達80%者，給基準分20分，每增加達1%加1

分，最高加至30分；未達80%者，每減少1%減1分。

3、中高階人員在職培訓：該年度（1至10月）各機關(單位)所

屬中高階公務人員參加自行辦理或薦送其他機關辦理之1日

以上之在職培訓發展訓練人數達該機關(單位) 之中高階公

務人員總人數50％以上者，給基本分6分，每多達10%加1分

，最高加至10分。

(中高階人員係指薦任9職等主管以上【含簡任非主管】人

員)

4、以上各項之時數或百分比均計算至整數，小數以下不計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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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機關預算資

本支出執行率

25 1、所屬機關：以各機關預算資本支出執行率為評分標準(例如

執行率89%，則所獲分數為89分；執行率90%，所獲分數為

90分，以此類推。)

2、部內單位：同所屬機關，惟均以本部單位預算資本支出執

行率為所獲分數。

3、「各機關預算資本支出執行率」：係指（資本支出預算實

現數＋資本支出應付未付數＋資本支出節餘數＋不可抗拒

之特殊因素）/（資本支出累計分配預算數）× 

100％，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法定預算、追加(減)預算、動

支第一、二預備金、經費流用及以前年度保留數，其中：

(1)資本支出預算實現數：應依規定表達於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入歲出執行狀況月報表。

(2)資本支出應付未付數：應依規定表達於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入歲出執行狀況月報表，且於當年 10月 31日前完成

驗收，並於同年 11月 15日前付款者，方予認列。

(3)資本支出預算節餘數：應依規定表達於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入歲出執行狀況月報表，若未依規定填列，則不予認

列。

(4)列報不可抗拒之特殊因素，需經提送本部績效評核小組

會議決議通過。

(5)各機關預算資本支出執行率之計算，以四捨五入至新臺幣

千元後分別計入分子分母，並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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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鍵廉政指標 25 基本廉政分數：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本項基本評分為75分。

1、清廉信心指標：

（1）機關(單位)於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體清廉滿意度

』及『持續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總排名前3高者，依

序分別加3分、加2分、加1分；排名最低者減1分，惟較

前一年度進步者，可免減分。。

（2）機關(單位)於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體清廉滿意度

』及『持續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較前一年度進步最

多前3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

減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減分)

（3）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進

步信心度』之平均值」，其近3年數據平均值，總排名前3

名者，加1分。

（4）部內單位以部本部清廉信心指標計算分數。

2、反貪倡廉成效：

（1）機關(單位)員工年度內未發現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事件者，加5分；惟機關(單位)員工經查證違反屬實且檢

討追究行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多減至5分。

（2）機關(單位)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部表揚獎勵廉潔

楷模實施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工，適時予以公開表

揚及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加至2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獲選1名加2分，最高加至4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機關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

重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現同

一缺失者，加3分；若再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案減1分

，最多減至3分。(部內單位以部本部採購秩序健全情形計

算分數)

（2）機關(單位)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績優採購人員選拔

，經獲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分。

 三、部長綜合考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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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公文處理成效說明表

項目 各類公文件數 承辦人員人數

基本資料 一般公文   件

其他 6類公文  件

加分項目

立法院三讀通

過

   案（會商其他部會   案）

行政院發布    案（會商其他部會   案）

報部發布    案（會商其他部會   案）

對外發生法

律規範效力

(不含解釋

令)

所屬機關自行

發布

   案（會商其他部會   案）

法制作業數

非對外發生法律規範效力    案

報院案件    案（會商其他部會   案）

報部案件    案（會商其他部會   案）

政策規劃案件數

所屬機關自行研訂案件    案（會商其他部會   案）

檢討改進處理人民申請及人
民陳情案件具體作法之影響
成效（與公文時效有關）

條列式簡述作法 影響量化資料

…… 影響量化資料
其他（與公文時效有關） 條列式簡述作法 影響量化資料

註：法制作業數及政策規劃案件數均以案計，如修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為 1案，研訂

財政健全方案為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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